附件2

中小学生“心情故事”征集评选活动要求
一、征集对象
全县中小学生（包括中职）

二、主题范围
自我认识、亲子关系、情绪管理、生命感悟、挫折应对、学业规划、成长感悟等。
三、作品要求
1.作品必须为本人原创，内容贴近实际生活，围绕校园生活、家庭亲情、师生与同伴情谊、自我成长等场景，展现真实心理历程，传递正能量，内容积极健康、情感真挚动人，严禁虚构编造，文中确需涉及的校名、教师和学生姓名以化名呈现。
2.作品体裁以记叙文或散文为主，标题格式为三号黑体，居中；正文格式为四号仿宋体，1.5倍行距，正文中不得出现与作者有关的任何真实信息，如：姓名、单位等。作者信息请在汇总表和文档命名时准确规范填写，以便后续识别。
3.字数要求：小学500字左右，初中800字左右，高中1000字左右。
四、报送要求
1.故事评选活动分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（含中职）组进行。由县教育局组织专家，根据提交视频数量按25%、35%，50%的比例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中心学校各学段择优报送2个，县直学校择优报送1个。每组前15个作品报送市教体局参评。

2.每个参赛作品电子稿以“组别+县区+学校全称+故事标题+学生姓名”命名，各乡镇中心学校和县直学校于9月15日前，将学生“心情故事”作品汇总表（电子版+盖章版）和作品正文（word版）一并报送至县教育局907，邮箱：632269653@qq.com,联系方式：0564-6018110。
附件2-1
六安市中小学生“心情故事”评选活动作品汇总表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姓名：
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
	组别
	县区/市直
	学生姓名（1人）
	学校全称
（与公章一致）
	作品题目（加《》）
	指导师姓名（限1人）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1.表格可自行续页
2.组别：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。

